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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特殊债务重组案的财税处理

【摘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在运转过程中很可能遇到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债务重组应运而生。财税［2009］59

号文件的颁布使得实务中对一些特殊债务重组的处理出现了分歧，本文通过分析一宗特殊案例来探讨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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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包括以现金资产和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将债

务转化为资本、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等方式。面对企业一个会计

期内多次发生、重组方式复杂、牵涉财税法规较多的债务重组

业务，往往因为财税法规不够细化，实务中出现了千差万别的

处理观点。本文通过分析一宗特殊债务重组业务来探讨其财

税处理方法。

一、债务重组会计处理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规定，进行债务重

组时，债务人应当终止确认重组债务，并将债务重组项目的公

允价值与其终止债务的账面余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

组利得，计入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项目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确认为转让债务重组损益，计入当期损益。若债

务重组项目由债务转为资本，其股权的公允价值与股本或实

收资本的差额，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债务重组项目的具体处理原则是：淤若以存货清偿债务，

应当视同存货销售处理，按照公允价值确认销售收入，同时结

转销售成本，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的差额，在利润表中营业利

润部分予以列示；于若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工程

物资清偿债务，应当视同其处置处理，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盂若以股票、债券等

金融资产清偿债务，应当视同金融资产处置处理，其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二、财税［2009］59号文件的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

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的亮点之一是将企业

重组的税务处理区分不同条件，分别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规

定和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

依据财税［2009］59号文件第五条，企业重组同时符合下

列条件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淤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于被收购、

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符合本通知规定的比例；

盂企业重组后连续 12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经

营活动；榆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的股权支付金额符合本通知

规定的比例；虞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重

组后连续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

企业债务重组符合财税［2009］59 号文件第五条规定条

件的，交易各方对其交易中的股权支付部分，可以按规定进行

特殊性税务处理。具体来说，企业债务重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

额占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50%以上的，可以在 5个纳税

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在实际操作中，因债务重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包括

非股权支付在内的全部重组应纳税所得额还是只考虑股权支

付部分所涉及的应纳税所得额？在企业发生多笔债务重组业

务时是逐笔计算还是合并计算？对政策的理解不同，无疑会导

致不同的结果。

三、案例分析

1援 基本案情。一般纳税人绿源公司于 2010年 3月向飞腾

公司购入甲商品，含税价为 1 404万元。合同约定，绿源公司

须于 2010年 6月 1日向飞腾公司支付货款。2010年 4月，绿

源公司又向宏达公司购入乙商品，含税价为 2 925万元。合同

约定，绿源公司须于 2010年 7月 1日向宏达公司支付货款。

后来，绿源公司发生了财务困难，不能如期履约。绿源公

司于 2010年 6月 15日与飞腾公司约定进行债务重组，债务

重组协议约定：绿源公司以 200万元银行存款、持有的账面价

值及公允价值均为 850万元的股权和一台使用过的设备清偿

所欠飞腾公司债务。该设备于 2009年 2月 1日购入，原值

280万元，已计提折旧 100万元，公允价值为 170.94万元。用

于债务重组的三项资产实际价值合计 1 250万元［200+850+

170.94伊（1+17%）］。2010年 7月 20号绿源公司又与宏达公司

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协议约定：绿源公司以银行存款 500万

元、持有的账面价值及公允价值均为 2 180万元的股权合计

2 680万元清偿债务。

假设绿源公司所进行的两次债务重组均具有合理的商业

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其

2010年调整后的包括债务重组所得在内的全部应纳税所得

额为 500万元。

2援 案例解析。在这个案例中，绿源公司在 2010年发生了

两笔债务重组业务。在确定是否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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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时，是将两笔业务综合考虑还是逐笔确定？是只考虑股权支

付部分债务重组所得还是考虑全部债务重组所得？下文将通

过梳理相关观点，分析其中的优劣，从而给出一种较为合理的

处理方式。

第一种观点：企业债务重组符合财税［2009］59号文件第

五条规定条件的前提下，在确定债务重组所得占该企业当年

应纳税所得额的比例时，财税［2009］59号文件并未明确企业

一个会计期内发生多笔债务重组业务要分别确定，也未明确

只考虑股份支付部分债务重组所得，因此应该一并综合考虑

当前全部债务重组所得占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比例。

绿源公司拖欠飞腾公司的债务总额为 1 404万元，实际支付

1 250万元，债务重组所得为 154万元（1 404原1 250）；拖欠宏

达公司的债务总额为 2 925万元，实际支付 2 680万元，债务

重组所得为 245万元（2 925原2 680）。绿源公司因债务重组获

得的所得额合计为 399万元（154+245），占 2010年公司全部

应纳税所得额 500万元的 79.8%，高于规定比例 50%，因此可

以在 5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额。绿源公司 2010年应当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

得额为 180.8万元（500原399垣399衣5），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

45.2万元（180.8伊25%）。

第二种观点：绿源公司与飞腾公司进行债务重组的所得

为 154万元，但与股权支付相对应的所得为 104.72万元（154伊

850/1 250），占年应纳税所得额的比重为 20.94%（104.72衣

500伊100%），低于税法所要求的比例 50%。因而，其与飞腾公

司进行债务重组而取得的所得不能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

定。与此相似，绿源公司与宏达公司进行债务重组的所得为

245万元，但是与股权支付相对应的所得为 199.29 万元

（245伊2 180/2 680），在全年应纳税所得额中的比重为 39.86%

（199.29衣500伊100%），低于 50%，同样也不能适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规定。因为财税［2009］59号文件规定，债务重组所得平

均分摊到 5个纳税年度内的仅是债务重组中股权支付部分所

得，所以，绿源公司应当就全部应纳税所得额 500万元缴纳企

业所得税，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125万元（500伊25%）。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财税［2009］59号文件并未强调“企

业债务重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是每次债务重组所确认的

应纳税所得额，所以应当是指企业当年发生的全部债务重组

所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应是与以支付股权清偿债务方式

相对应的债务重组所得，而不包括以股权以外的其他资产进

行债务重组所应确认的所得。绿源公司 2010年与股权支付相

对应的债务重组所得为 304.01万元（104.72垣199.29），在当年

应纳税所得额中的比重为 60.8%（304.01衣500伊100%），大于50%。

绿源公司可以将其债务重组中因支付股权而获得的应纳税所

得额分解到 5年内计算缴纳所得税。2010年应当分摊的因支

付股权而获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60.80万元（304.01衣5），企业

应当申报应纳税所得额 256.79万元（500原304.01垣60.8），应缴

纳企业所得税 64.198万元（256.79伊25%）。

第一种观点计算企业债务重组所得占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比例的方法是正确的，但不应将全部所得分摊，而应该分摊股

权支付部分对应的所得。第二种观点按单项重组中的股权支

付部分来计算比例，不准确。第三种观点计算比例时，只考虑

与股权支付相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与第二种观点一样，没有

考虑企业全部重组所得。

财税［2009］59号文件第六条规定，企业重组符合本通知

第五条规定条件的，交易各方对其交易中的股权支付部分，可

以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企业债务重组确认的应

纳税所得额占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50%以上，可以在 5

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文件

的本意应该是指企业当年全部债务重组所得占企业当年应纳

税所得额 50%以上的，与股权支付部分相对应的所得，可以在

5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因

此，绿源公司因债务重组获得的所得额 399万元占 2010年甲

公司全部应纳税所得额 500万元的 79.8%，超过 50%。但 399

万元重组所得中与股权支付对应的所得为 304.01万元，应将

304.01万元按 5年平均分摊到各年度。绿源公司 2010年应当

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256.79万元（500原

304.01垣304.01衣5），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64.198万元（256.79伊

25%）。

3援 案例的财税处理。

（1）债务重组时绿源公司的会计处理。2010 年 6 月 15

日，债务人以固定资产清偿债务，应将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与

该项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和清理费用的差额作为转让固定资

产的损益处理，将银行存款、股权公允价值、固定资产公允价

值之和与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利得。债

务重组利得为 154万元，固定资产清理损益=280-100-170.94=

9.06（万元）。

会计处理为：借：固定资产清理 1 800 000，累计折旧

1 000 000；贷：固定资产 2 800 000。借：应付账款———飞腾公

司 14 040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1 709 40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90 600，长期股权投资 8 500 000，银行

存款 2 000 000，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1 540 000。借：

固定资产清理 90 600；贷：营业外收入———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 90 600。

2010年 7月 20日，应将银行存款、股权公允价值之和与

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利得。债务重组利

得为 245万元。

会计处理为：借：应付账款———宏达公司 29 250 000；贷：

长期股权投资 21 800 000，银行存款 5 000 000，营业外收

入———债务重组利得 2 450 000。

（2）2010年末纳税调整。除股权支付部分带来的债务重

组所得适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外，其他方面会计上和税法

上的处理基本一致。在本案例中，绿源公司在会计上确认的债

务重组所得为 399万元（154+245），而税法上应确认的债务

重组所得为 155.79万元（399-304.01伊4/5），因此，B公司在进

行纳税申报时需按此金额调整 2010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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